关于开展嘉兴市第九届自然科学学术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分院（部）、处(室)、各位教职工：

根据《嘉兴市自然科学学术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嘉政办发〔2011〕174号）的规定，于今年开展嘉兴市第九届自然科学学术奖评选工作。现将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果要求

参评成果必须是在2011年3月31日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，发表或出版并符合参评条件的成果，申报材料包括《嘉兴市自然科学学术奖评审表》一式两份（同时上交电子版）和成果原件（或复印件）一式四份；如原文是外文的,需同时提交500字左右的中文要旨。

二、截止时间

学校截止6月20日，请相关老师务必在20日前将纸质材料和电子稿交至学校科研处（1-507）。材料接收人：屠娟丽，联系电话：558158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5月28日

附表
嘉兴市自然科学学术奖评审表（表一）

学会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科协编号：

	作者

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合著者

姓  名
	

	成果

题目
	
	何 时 何

杂志发表（出版）
	

	杂志

级别
	国外期刊（）国内一级期刊（）国内二级期刊（）
	检索
	

	作者工

作单位
	
	职务

职称
	
	联系

电话
	

	成果摘要：



	学会初评组评定意见（包括得分数、等级）
	推荐等级
	

	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学会盖章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科评审组意见（要详细填写评语及得分数、等级）
	拟评等级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评委会评定（领导小组）意见：

盖章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1、本表一律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；

      2、本表一式三份；

      3、未详之处可附页说明。
